
 

大通证券 

关于奔腾科技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大通证券作为奔腾科技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持

续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 涉 及 重 大 未 决 诉 讼 仲 裁    □ 停 产 、 破 产 清 算 等 经 营 风 险        

□重大债务违约等财务风险          □重大亏损、损失或承担重大赔偿责任  

□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或处罚  

□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等公司治理类风险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等无法履职或取得联系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其他  

 

（二） 风险事项情况 

2020 年 4 月 16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股

转系统”）出具《关于给予奔腾科技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纪律

处分的决定》（【2020】277号），主要内容如下： 

当事人：奔腾科技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奔腾集团），住所地：内蒙

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新华路东四段奔腾大厦。 

张郁达，男，1977 年 7月出生，实际控制人、时任董事长。 

田永林，男，1968 年 8月出生，时任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经查明，奔腾集团存在以下违规事实： 

一、信息披露违规  

（一）奔腾集团未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16 年 12 月 6日，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力



特集团）通过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力特化工）信息披露平

台发布了《关于国有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公告》。公

告要求受让方需在 2016年 12月 19 日 17点之前携带“资格预审材料（包括意向

受让方关于同意受让本次转让股份的内部决策文件）”到英力特集团现场报名。 

2016年 12月 7 日，奔腾集团董事会形成《内蒙古赤峰奔腾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以下简称《第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内容是：“同意公司参与认购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转让其

持有的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55,322,687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1.25%）及所持宁夏英力特煤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和相关债权”。2016年 12 月

16 日，奔腾集团股东大会形成《内蒙古赤峰奔腾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2016届股东大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以下简称《股东大会决议》），同意《第十

五次董事会决议》相关事项。 

2016 年 12 月 19 日，奔腾集团法定代表人张郁达委托行业专业人士雷某华

携带“资格预审资料”到英力特集团申请报名参加调研。递交的“资格预审材料”

包括《第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和《股东大会决议》。 

奔腾集团对上述《股东大会决议》和《第十五次董事会决议》未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二）奔腾集团披露的相关信息存在误导性陈述 

2016 年 12 月 30 日，奔腾集团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

过三项议案，其中第二项议案为：《拟在 A股市场收购上市公司的议案》，议案内

容包括：“公司拟在 A 股市场收购上市公司，公司管理层正积极推进，寻找与公

司战略契合的标的。”2017 年 1月 3 日，奔腾集团公告《内蒙古赤峰奔腾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以下简称《第十七次董事

会决议》）。 

奔腾集团提供的《关于奔腾集团参与收购英力特化工股权的情况说明》（以

下简称《奔腾集团情况说明》）称：“2016 年 12 月 22 日，雷某华经考察后向我

公司董事长张郁达建议放弃参与英力特集团的股权公开转让，听其建议后，我公

司决定不再参加英力特集团的股权公开转让，之后未再与英力特集团有过任何联

系”。英力特集团 2017 年 5 月 15 日出具的《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就内蒙古赤峰奔腾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英力特化工股权转让

事项有关情况的说明》（以下简称《英力特集团情况说明》）称：2016年 12月 22

日，奔腾集团未参加尽调，且后续就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再没与英力特集团有任何

联系。 

《奔腾集团情况说明》与《英力特集团情况说明》互为印证，证明 2016 年

12月 22 日后，奔腾集团已决定不参与竞购英力特化工股权。在这种情况下，奔

腾集团仍通过有关决议并对外公告《第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存在误导性陈述。 

奔腾集团在已决定不参与竞购英力特化工股权的情况下，仍通过有关决议并对外

公告《第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存在误导性陈述。 

（三）奔腾集团披露的相关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2017 年 1 月 6 日，奔腾集团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问询函，问

询奔腾集团 2017 年 1月 3日披露的《第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内容及“奔腾集团”

股票异常波动情况。奔腾集团于当日申请停牌。 

2017 年 2 月 21日，奔腾集团披露《关于〈内蒙古赤峰奔腾实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股转公司问询函〉的回复》称：“奔腾集团于 2017年 1月 6日向

英力特集团发送邮件申请成为意向受让方，当日奔腾集团收到英力特集团回复邮

件，通过资格预审。公司并于当天收到英力特集团邮件发送的《资格预审合格通

知书》后，及时告知主办券商，并申请停牌”，上述内容与《奔腾集团情况说明》

和《英力特集团情况说明》描述的事实不符。 

二、资金占用 

2017 年 8 月 29日，奔腾集团控股子公司敖汉旗奔腾电器销售有限公司。赤

峰腾信家电有限公司、内蒙古中投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翁牛特旗奔腾电器销售有

限公司分别与上海藤曼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签署《世纪佳缘网佳缘金融

平台三方居间借款合同》，约定上述四家子公司分别向其借款 100 万元、期限为

12 个月、借款利率为年化 9%、收款账户为张郁达个人账户。借款合同签订后，

张郁达将所取得借款 400 万占用，占挂牌公司 2016 年期末净资产的 0.64%。该

行为构成资金占用，奔腾集团未及时对该事项进行信息披露。 

奔腾集团上述行为，违反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以下简称《业务规则》）第 1.4条。第 1.5条、第 4.2.4 条，《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系信息披露细则（试行）》（2013 年 2 月 8 日发布，以下简

称《信披细则》（2013 年 2 月 8 日发布））第四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

第二十九条、第四十六条之规定。 

张郁达作为实际控制人、时任董事长，未能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对上述

违规行为负有责任，违反了《业务规则》第 1.4条、第 1.5 条、第 4.1.4条，《信

披细则》（2013 年 2月 8日发布）第四条之规定。 

田永林作为时任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未能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对上

述违规行为负有责任，违反了《业务规则》第 1.4 条、第 1.5 条，《信披细则》

（2013 年 2月 8日发布）第四条之规定。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经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纪律处分委员

会审核通过，根据《业务规则》第 6.2 条、第 6.3条之规定，我司作出如下纪律

处分决定： 

给予奔腾集团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并计入诚信档案； 

给予张郁达、田永林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并计入诚信档案。 

 

二、 对公司的影响 

股转系统给予奔腾集团及相关人员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并计入诚信档案，

对公司及相关人员的声誉造成一定影响。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已督促奔腾集团对股转系统上述处分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主办券商

将对此事进行持续关注，督促奔腾集团对违规事项进行整改。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关于给予奔腾科技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纪律处分的决定》

（【2020】277 号） 



 

 

 

 

 

大通证券  

2020年 4月 21日  


